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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求助者提供咨询、 帮助或代理诉讼的律师， 可直接与 《律师周刊》 联系。

《律师周刊》 将及时刊登律师提供的咨询。

无论是求助者还是律师， 都可通过来信或电子邮件与 《律师周刊》 联系。

来信请寄：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4 楼 《上海法治报》 “我要找律师” 栏目， 邮编 200032。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lszk99＠126.com； 也可扫右边的二维码关注 “法律服务” 栏目， 并提出咨询。

王老伯早年妻子去

世， 四个子女中只有小儿

子和他关系较好， 其他子

女对他都缺少关心。 因此

他在几年前去公证处订立

了一份公证遗嘱， 将主要

遗产都留给了小儿子。

但是去年年底王老伯

的小儿子因为意外去世，

留下妻子和一个女儿。

请问律师， 如果王老

伯现在想要变更遗嘱， 应

当如何操作？ 是否必须再

去订立一份新的公证遗

嘱？

———俞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的规

定， 遗嘱人可以撤回、 变

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立遗嘱后， 遗嘱人实

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

法律行为的， 视为对遗嘱

相关内容的撤回。

立有数份遗嘱， 内容

相抵触的， 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

和以前 《继承法》 规

定不同的是 ， 在 《民法

典》 实施后， 公证遗嘱不

再具有最高效力， 而是和

其他遗嘱具有相同的效力。

因此王老伯如果想要变

更遗嘱， 可以去公证机关订

立一份新的公证遗嘱， 也可

以自己采用其他 《民法典》

规定的形式订立一份新的遗

嘱， 包括自书遗嘱、 代书遗

嘱、 打印遗嘱、 录音录像遗

嘱。

只要能确保遗嘱内容全

面准确， 符合法律规定的生

效要件， 就是一份具有法律

效力的遗嘱。

如果新旧遗嘱的相关内

容发生冲突， 依法应当以新

遗嘱中的内容为准。

曾订公证遗嘱， 变更如何操作

儿媳赡养老人， 是否有继承权

刘女士的丈夫 2 年前去世， 此后

她一直在照顾自己的婆婆， 最近老人

也去世了。

请问律师， 刘女士能否继承婆婆

的遗产？ 如果其他继承人不给她继承

怎么办？ ———王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丧偶儿媳

对公婆， 丧偶女婿对岳父母， 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的，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如果其他继承人不给继承， 那么刘

女士可以起诉要求继承， 并在诉讼中举

证证明自己作为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

要赡养义务。

刑事行政

我弟弟因涉嫌合同诈

骗被抓。

请问律师， 这种情况

他可能面临怎样的刑罚？

———钱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我国 《刑法》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 履

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

当事人财物 ， 数额较大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一） 以

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

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 以

伪造、 变造、 作废的票据或

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

保的； （三） 没有实际履行

能力， 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

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

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

行合同的； （四） 收受对方

当事人给付的货物、 货款、

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的； （五） 以其他方法骗取

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涉嫌合同诈骗， 面临何种刑罚

公司少缴社保， 应当如何维权

我所在公司为我办理工伤保险

时， 申报的缴费基数为公司所在地的

最低工资， 没有按照职工的工资总额

申报和缴费。

请问律师， 作为员工我该如何维

权？

———施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社会保险法 》 第六十三条规

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

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

社会保险费的，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

款账户； 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

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

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

构划拨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的，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保， 签订延

期缴费协议。 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的， 社会保险费征

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 查封、

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财产， 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

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

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 逾期仍不缴纳

的， 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二十七条

则规定： “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 瞒

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的， 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因此， 你作为员工可以向劳动和社

保部门投诉举报公司少缴社保， 由相关

部门调查处理。

婚姻家庭

我姐姐因为姐夫出轨

而要求离婚。

请问律师， 她能否一

并要求在离婚时给予赔

偿？

———冯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的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

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

(一) 重婚;

(二) 与他人同居;

(三) 实施家庭暴力;

(四) 虐待、 遗弃家庭

成员;

(五 ) 有其他重大过

错。

因此， 如果有上述法定

情形， 你姐姐可以在起诉离

婚时一并要求给予损害赔

偿。

起诉要求离婚， 能否索要赔偿

不能胜任工作， 辞退有否补偿

公司最近通知我由于经过培训和

调岗仍旧不能胜任工作， 因此一个月

后将解除与我的劳动合同。

请问律师 ， 公司是否可以这样

做？ 对我是否应当给予补偿？

———吴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其

中包括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

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 仍不能胜任工

作”， 但公司必须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

协商解除合同， 补偿如何计算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 1 年多， 待

遇是底薪加提成。

请问律师， 如果现在公司要求和

我协商解除合同， 补偿是按照底薪来

算， 还是按照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来

算？ ———何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如果用人单位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依法支付相应

的经济补偿金。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

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

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 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

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补偿金的计算基数是月平均收入，

而不是每月的底薪。

我丈夫因为做生意的

原因， 经常向朋友借钱周

转。

请问律师， 这些债务

我是否需要承担？

———蒋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民法典》 规定： 夫

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

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

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夫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 但是， 债权人能够证

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

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

外。

简单来说， 只有夫妻共

同签名或者事后追认的债

务， 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其他由夫妻一方单独签名的

债务， 债权人一方需要承担

一定的举证责任， 才有可能

将其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丈夫在外借款， 是否共同债务


